商業本票簽收單
一、甲方因車禍意外於乙方修車廠修車，雙方約定於保險公司將理賠款匯入甲方帳戶後，甲方需將修車費壹萬陸仟伍佰元匯入乙方指定帳戶，為確保雙方權利義務，由甲方簽立與修車款同額且禁止背書轉讓之商業本票交與乙方，乙方於收到甲方修車款時，需將商業本票以掛號寄還甲方，同時該商業本票失去法律效力。
1、商業本票金額：新臺幣壹萬陸仟伍佰元整。

2、商業本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　，並註明「禁止背書轉讓」。

甲方：修車人
姓      名：

戶籍地址：
通訊地址：同上

身份證字號：

乙方：修車廠
公 司 名 稱：
負責人：
公司地址：
統一編號   ：
銀行名稱：
分行名稱：
帳    號：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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